人權發展史與世界人權宣言解讀
　

黃默

　

   近年來學界跟民間組織對人權議題十分關心，政府部門也一再表達推動人權立國的意願，這可分三部分，一部分是人權教育的規劃與實踐，另一部分是人權立法，例如國家人權委員會的設置，與基本人權法的起草。第三部分是人權外交。綜觀來說，人權問題是一個包括多面向的議題。我希望在這短短的時間中把權利的觀念做初步釐清，並談談權利的衝突以及權利和義務間的關係。當然我也同意人權的保障關鍵在於實踐，如果只有理論不能付諸實現，理論必然成為空談，但如果少了理論方面的基礎，在實行方面也必然寸步難行。觀念的澄清必然有助於實踐。兩者不可缺一、相輔相成。
    
I、簡單來說，權利是一種訴求，是一種主張，我們做為一個人應該享有什麼樣的權利或是自由，不因為我們的地位或成就有所不同。也就是說我們大家平等地享有。若干學者又把權利分為道德和法律的權利，道德的權利指的是那些可以用道德的語言來證成，來說服大家的訴求。法律的權利指的是經由立法得到保障的權利，也就是國家應該透過強制力量保障的權利。許多道德上的權利並沒有受到法律上的保障。譬如說性別平等最早是被做為道德的權利提出來的，許多思想家提倡性別平等，認為男女不平等在道德上是不被許可的，經過多年的抗爭才成為法律的權利。言論自由也是同樣的情況。進一步來看，人權可以說是最普遍的道德上的權利，每一個人都應該享有的權利，但在許多社會裡，這些權利並沒有受到應有的保障，還有待爭取。這種情況我們只要稍微回顧過去二、三十年台灣的經驗，當不難理解。從世界潮流演變來看，歐美提出人權的觀念最少有兩百年歷史。在我們中國只有一百年的歷史，人權二字在中國最早出現於1899年。
 

我們又可以把過去兩百年來人權觀念的發展分為幾個階段。十八世紀所提倡的是較為傳統的權利，例如宗教、集會、結社、言論等自由。他們又被稱為舊的權利與自由，或是消極的權利與自由。淺近的說法，這些權利自由的享有只要政府不加以干涉就能達到。他們又被稱為是公民跟政治的權利，基本上是個人的權利，針對政府而來。十九世紀工業革命興起，勞工階級受到剝削，帶來了對經濟和社會權利的訴求，包括工作的權利和受教育的權利等。這些訴求的基本想法十分簡單，如果經濟與社會條件不平等，公民與政治權利必定成為具文，空洞而沒有實質意義。到了二十世紀，又有了新的權利，譬如發展權，和平權和環境權，這都是到了七零年代才被提出。當然新的權利爭論比較多，又權利與權利之間也可能有衝突，這些問題下面還會提到。
    
II、當前國際社會的共識，可以從世界人權宣言看出端倪。聯合國在1948年通
過世界人權宣言。討論的時間歷經兩年，共有59國參與，中國的代表是張彭春。他對人權宣言的修訂貢獻良多。宣言第一條明確宣稱，人皆生而自由，在尊嚴及權利上均各平等，人各賦有理性良知，應該和睦相處，情同手足，也就是開宗明義的說，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與生俱來自由而平等地享有最基本的尊嚴和權利。我們享有權利也要尊重別人的權利。這個看法當然是受到傳統天賦人權的影響，但也做了一些修訂，放棄了傳統造物主與自然法的觀念。當時的討論引起不少的爭論，例如美國的代表最早提出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的文字。但遭若干女性代表抗議，認為傷害女性權益，另外create這一個字也隱含造物主的意思，受到其他非基督教國家代表的質疑。當然59個國家不同的國情必然造成許多爭論，最後算是達到共識，認定宣言是全人類追求的目標，不具法律上的拘束力量，然而其後五十年的發展，譬如說有些國家在法院判決時援引本宣言，而使得宣言具有法律上的效力。
 

宣言第二條明確表達權利與自由的享有不因種族性別語言宗教等不同而有
所差異，也就是說權利與自由的享有是大家平等的。第三條到二十七條列舉各
項的權利與自由，在討論時最早的想法是在每一個條文中列舉國家或政府應該
承擔的義務，如每一個人享有工作權的時候，國家或政府應負有什麼義務，但這樣的構想並沒有得到大多數政府代表的同意，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的代表相持不下。然而大家也認為只列舉了權利不講義務似乎是過分抽象空洞了，妥協的結果就出現了宣言中第二十二和二十八條，二十八條尤其值得重視。第二十八條所說的是為保障每一個人享有宣言所列舉的權利與自由，我們有權利主張一種社會秩序與國際秩序，也就是說我們有權利對國際及國內社會的結構提出主張。在當時此條文似乎沒得到重視。但是五十年來大環境的改變，科技的進步，這一個條文對人權保障發揮很大的作用，許多學者認為女性權益的提升，發展權與環保權的主張等等都可以從此條文中引申出來。
    
III、我們再來看看權利之間的衝突。例如隱私權和知的權利之間可能有怎麼樣的衝突呢？簡單來說，知的權利指的是我們每一個人做為一個民主社會的公民，對公共政策的決定過程有知的權利，而隱私權指的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與嗜好有不受侵犯的權利，不應該被公諸於世，這樣看來，隱私權和知的權利不應該有什麼衝突。過去幾年我們發生了一些報刊雜誌偷窺的事件，實在與知 的權利沒有什麼關係，不能藉口知的權利來侵犯隱私權。但在若干特定條件之下，公共人物的私生活可能影響到參與決策的過程，這裡就有了隱私權與知的權利衝突的可能。比如說，喧騰一時的台灣對法國軍購案，法國外長情婦影響軍購案的決策過程，就是一個例子。
 

另外，發展與環保也有衝突的可能。上面提到七零年代新的權利，環境權是其中之一，最簡單的說法，環境權可以被界定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享有一個可以維持尊嚴生活的環境。這樣的一個訴求，當然十分有可能跟經濟發展的政策相互衝突。主張經濟發展的人士，強調經濟有了發展才能提昇大家的生活水平，環境的保護是次要的。這個衝突在亞非拉丁美洲尤其嚴重，在台灣政府歷來強調經濟發展，對環境造成了很大的傷害，也是有目共睹，當前聯合國的共識是想辦法來平衡經濟發展跟環境保護的主張，提出了永續發展的觀念來解決此項衝突，但是我們也可以瞭解在政策的執行必定會面臨許多難題與瓶頸，不可能是一個簡單的事情。在民主的社會，權利與權利衝突的問題當然只有經過司法的程序來解決。
    
權利與義務的關係也十分錯綜複雜，好些人認為我們享有什麼權利就負什麼義務，但這個說法並不十分完整，因為並非所有權利都帶有義務。一個簡單的買賣契約關係，確是如此，賣方與買方的權利與義務十分地明確。但是言論自由並沒有那樣明確的權利、義務關係存在。譬如說我可以自由地在總統府前發表言論，我並不負有什麼特定的義務。但如果我譭謗那一個人，當然負有法律責任的。如果我們認為一個權利一定與一個義務對等，那是因為我們容易混淆責任和義務，責任指的是我享有權利，但我必須負責任的行使我的權利。
    
世界人權宣言基本上討論的是權利與自由，對義務較少涉及，但當初起草的各國代表也都了解到個人對社會負有義務，我們人格完整的發展有賴於社會，這就是宣言第二十九條所說的。當然我們應該注意到世界人權宣言並沒有把每一個人對社會的義務列舉下來，而只有概略性的說法，各個地域的人權公約或是各國的法律可能列舉各項的義務。非洲的人權公約是一個例子，其中列舉了對家庭，對非洲傳統文化的尊重等等，非常詳盡，這是否跟世界人權宣言的基本原則有所衝突，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亞洲價值論對人權普世化的挑戰，也異曲同工。簡單來說，亞洲價值論的觀點認為人權觀念是西方文化的產物，跟亞洲文化不相容，也就是說人權觀念並非普遍性，而是跟歷史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九零年代初期亞洲價值論盛行，大家也把李光耀看做是此論述的代表人物，一九九三年維也納聯合國第貳屆人權大會，若干亞洲國家的代表大力鼓吹亞洲價值論，與西方代表發生許多衝突，最後大會堅持人權的普遍性和不可分離性，但同時也表示應該尊重各國不同的文化、歷史背景。這幾年來隨著亞洲經濟的衰退，亞洲價值論似乎已經淡化。
    
IV、進一步來說，如果我們認真對待人權的訴求和人權保障，我們的生活跟工作、我們的政治體系跟經濟模式等都會受到很大的影響。最簡單說，在政治結構面向，任何專制和威權的體制都與人權的保障不相容，而最適合推動人權保障的政體是民主法治的政體；經濟的發展模式一定要儘量地追求均富，不允許過份的貧富不均，一方面要保障弱勢族群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必須維護環境不受過份的破壞。在文化上只能是多元的文化，不允許那一個族群或宗教掌控整個社會的文化面貌。在教育方面必然包括人權教育的推動，一方面尊重學生的受教權，另外一方面宣導人權的理念，而在內涵上根據學生的年齡與知識的成長，由最淺近的觀念如容忍與尊重一步一步提出比較艱深的理論問題，如戰爭的犯罪或是國際組織的運作等等。同時我們當然也要十分重視校園的環境，如無障礙空間的規劃等。早在1948年聯合國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已經把受教育的權利列為人權的一部分，也明確地指出教育的目的在於充分發展人格，加強對人權及基本自由的尊重，並應促進各國、各種族或宗教團體之間的諒解、容恕及友好關係，以及促進聯合國維繫和平之各種工作。(世界人權宣言第26條)其後兩個人權國際公約也就是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公約，以及1968年德黑蘭第一屆世界人權大會，1993年維也納第貳屆人權大會，對人權教育的內涵與施行的措施都有了進一步的具體的規定。到了1994年年底，聯合國大會把1995到2004年定為人權教育的十年，1996年人權高級專員公署提出一項行動綱領，企圖建構一個全球性的人權文化，聯合國人權中心教科文組織也十分活躍，帶動各國的政府與民間組織全力以赴。台灣人權教育的推動可以說是深受聯合國人權教育十年的影響，政府、大學與民間人權組織也在過去這幾年來積極地參與，並跨出一步。例如說1999年教育基本法的訂定，明確保障人民接受教育的權利，並強調學習者的主體性，也賦與學生言論表達的自由，同時培養人民的建全人格、民主的素養、法治的觀念等為目的 (教育基本法第二條) 。可說與聯合國所倡導的人權文化完全吻合。就國中小的部分來說，當然是九年一貫教育的實施。
    
我們可以想像在推動人權教育的時候，可能帶來比較多的權利的衝突，譬如說家長跟學校的衝突，或教師會與校長的衝突。人權的觀念怎麼樣有助於衝突的解決？簡單來說這裡有一個漸進具體化的過程，在法治國家，人權的享有和民主政治是主導政治社群最高的原則，憲法是用來保障基本人權，法律不能違背憲法，政府與教育行政單位的命令不能違背法律。在每個層次上逐步地把時空條件帶了進來，也就是說我們不能把人權的抽象觀念不加思索地運用到具體的爭論上面，我們一定要問一個法律是否違憲，或一個行政命令是否違背法律的，有了爭論一定循法律途徑來解決。例如這一次的美國總統大選的爭論，最後也是由最高法院來解決。
    
我與許多學校的校長、老師談論有關人權教育的時候，校長和老師們都很擔心唯恐會鼓動老師跟學生們造反，其實並不盡然。校長的權利當然是受到保障。但是在人權觀念提升的今天，權利的行使一定要負責任，一定要尊重學校裡其他群體的立場與利益，不能獨斷獨行，老師們當然也可以輔導學生、管教學生，但不能以往年威權的方式來進行，看來這對校長跟老師們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不過這些年來教育界的習慣與風氣也有了一些改善，人權教育能否推進一步，在一個程度上要看各位的表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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